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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楼34层邮政编码：100025 

电话：（8610）58091000传真：（8610）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重组问询函部分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步森股份”）委托，担任步森股份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微动天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动天下”）

100%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0年10月16日向上市公司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称“《重组问询函》”）提出的问询意见，本所现就

《重组问询函》要求本所发表意见的事项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步森股份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专项核查意见承担责任。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

步森股份本次交易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一、问题3：根据《预案》，交易对方关于微动天下的股权预估值分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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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亿元和21亿元。请你公司说明就同一标的资产在同一重组事项中不同股东

作价不一致的原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一）标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预案》，由于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

成，交易各方经友好协商后，确定标的公司100%股份的预估值为282,000万元；

同时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经友好协商，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出售的标的公司股份采取差异化定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微动天下100%股

权估值（亿元） 
出售股权比例 

初步交易对

价（万元） 
涉及的交易对方 

1 30.00 74.10% 222,300 

沈阳、鼎世厚土、伯乐宏图、金兴元三期、

易发联恒、宁波隆富康、罗红利、王鹏辉、

易健、扶绥鑫元、杜欣、周丹 

2 21.00 20.39% 42,819 

华桐恒泰、刘怀宇、天赢宏顺、唯石投资、

陈学军、天星开元、英诺投资、天津华建、

盛粤优选、朗玛四号、朗玛八号 

3 30.00 5.51% 16,530 杭州博文 

合计 100% 281,649 - 

 

（二）采取差异化定价的原因 

 

1、本次交易中，沈阳、鼎世厚土、伯乐宏图、金兴元三期、易发联恒、宁

波隆富康、罗红利、王鹏辉、易健、扶绥鑫元、杜欣、周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的

作价以对应微动天下100%股权估值30亿元确定，主要是因为该等股东参与本次

交易的业绩对赌，并以其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承担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业绩承诺

期内的业绩补偿义务。 

2、华桐恒泰、刘怀宇、天赢宏顺、唯石投资、陈学军、天星开元、英诺投

资、天津华建、盛粤优选、朗玛四号、朗玛八号所持标的公司股份的作价以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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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动天下100%股权估值21亿元确定，主要原因在于上述股东是微动天下的财务

投资人，本身不直接参与微动天下的经营管理，且不参与本次交易中的业绩对赌，

无需承担相关补偿义务，亦未作出特殊的锁定期承诺，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

则，以较低标的股权估值作为对该等股东的定价依据。 

3、本次交易中，杭州博文所持标的公司股份的作价按照微动天下100%股权

估值30亿元确定，主要原因在于杭州博文于2019年5月以受让方式取得微动天下

股份时的标的公司估值为27亿元，其资金成本、持股成本均较高，因此，经交易

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杭州博文以微动天下30亿元估值参与本次交易。 

 

（三）差异化定价的合理性 

 

1、差异化定价基于交易对方合理决策 

针对本次交易差异化定价方式，微动天下全体股东均履行了各自内部决策程

序，同意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等相关法律文件，交易各方认可并接受其各自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转让对价，

各交易对方对本次交易作价不存在任何异议，股份转让的程序及结果真实、合法、

有效。 

2、未损害上市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虽采取差异化定价方式，但标的资产的整体预估值仍为282,000万

元，本次交易的差异化定价安排不改变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系交易对方内部间

的利益调整，不会对上市公司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四）差异化定价的合规性 

 

1、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采取差异化定价方式，不会影响交易完成后微动天下股东在上市公

司内的股东权利，差异化定价仅使股份受让方取得的对价存在差异，实质上是微

动天下股东向上市公司出让股份时的转让价格不同，不存在发行股份发行过程中

“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情况，同一次股份转让价格不同不违反《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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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2、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微动天下100%股份的初步交易价格合计为

281,649万元，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282,000万元，标的资产的初步交易对价不高

于标的资产的预估值，本次交易的差异化定价安排不影响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

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二、核查结论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对微动天下股东采取差异化定价方式收购股份的做法，

基于各交易对方对微动天下的经营发展起到的作用及贡献程度，同时考虑到各交

易对方是否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股份锁定期限等因素，最终由交易各方自主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中，微动天下100%股份总体预估值282,000万元保持不变，

差异化定价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问询函部分事

项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赵  洋    

 

 

经办律师：                

                                                         张  鑫    

 

 

                  

                                                     廖阿虎    

 

 

 

年   月   日 

 

 


	致：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